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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美国和日本的港口码头设计规范、手册为基础，对我国、美国和日本港口码头抗震设计的方法进行分

析，同时介绍了国际航运协会标准《港口结构抗震设计指南》的有关规定。该系列论文共分6部分，此文为第2部分。分析

和比较了我国规范、美国指南、日本规范和《港口结构抗震设计指南》中港口水工建筑物的抗震设防原则、设防目标和设

防水准、建筑物的设防类别。结果表明：国外标准基本都采用多设防标准的抗震设计方法，根据港口水工建筑物的重要性

和性能要求划分了不同的抗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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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eismic design of port and harbor structures: part 2
GONG Jin-xin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was made on seismic design of port and harbour structures based on Chinese 
code, US guidelines and Japanese standards as well as guideline of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association. This is the 
second of the series papers. The philosophy, performance objectives, hazard levels of seismic design and classifica-
tion of marine structures specified in these codes were analyzed. It is shown that all the codes except Chinese code 
are multi-performance objectives and multi-hazard levels for seismic design, and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are made 
per the consequence of collapse of structure under earthquake.

Key words: port and harbor structures; seismic design; code and standard

2 抗震设防

2.1 设防原则

抗震设防是指对建筑物进行抗震设计和采取

抗震构造措施，使建筑物具有要求的抗震能力。

进行抗震设计，要求有明确的设防原则。设防原

则是指对工程进行抗震设防的总要求和总目标。

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抗震设计规范，都会在其总

则或说明中，明确规范的设防原则。这些原则概

况起来包括下列几个方面：1）防止人员伤亡或

减少人员伤亡；2）减轻财产损失；3）工程和设

施允许在地震时发生有限破坏，但应便于修复； 

4）工程和设施在遭遇地震时要保证安全，不得向

外泄漏有害物质，不导致严重次生灾害（停止运

行原则）；5）工程和设施在遭遇地震后要保证继

续运行（安全运行原则）。

很明显，不同的设防原则会导致不同的设计

方法，同时也直接影响设防投资的规模。由于各

国的国情不同，经济和技术水平乃至使用的材料

和工艺以及传统习惯和管理方法也不同，因此对

于不同的工程和不同的地区也不必采用相同的原

则。为达到要求的设防目标，抗震设计规范规定

了不同的抗震设防标准和对建筑物进行了设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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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划分。

2.2 设防目标和设防水准

在明确抗震设防原则后，进行抗震设计还要

定义设防目标和设防水准。抗震设防标准是根据

社会经济条件、破坏后果和技术水平确定抗震设

防参数；或者说应该选择多大强度的地震动能进

行抗震设防，涉及到国家政策和人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抗震设防标准是衡量对建筑物抗震能力要

求高低的综合尺度。

目前国内外设计规范一般采用多水准的抗

震设计，不同的水准对应于不同的设防目标，采

用不同的重现期。在我国，抗震设防的依据是抗

震设防烈度及与此对应的地面最大加速度。抗震

设防烈度是一个地区作为抗震设防依据的地震烈

度，按国家规定权限审批或颁发的文件（图件）

执行。对于不同的设防目标，我国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16]采用调整设防（设计）烈度及相关措施的

方法。国外规范多根据不同的抗震等级，抗震计

算时采用乘重要性系数的方法。

目前国际上结构抗震设计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是基于性能的设计[8-9,17]，抗震性能用一个指

定的地震危险水准（地震地面运动）下的最大允

许破坏状态（性能水准）来描述。一个性能目标

可以包括若干地面运动水准下的不同破坏状态。

因此，可以采用双水准或多水准的性能目标。

ATC-40[18]中每个性能目标包含两部分：破坏形态

和地震危险水准。

1）我国JTJ 225—1998《水运工程抗震设计

规范》。

我国JTJ 225—1998《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

范》采用《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1990）[19]确

定的基本烈度作为设计烈度。基本烈度为50 a内超

越概率为10%的烈度，重现期为475 a。规定当设

计烈度为6度时，可不进行抗震计算，但需按规范

采取抗震构造措施。对于设计烈度高于9度的建筑

物，抗震设计应作专门的研究进行论证。对次生

灾害严重或特别重要的建筑物及高烈度区，要求

做地震危险性分析，当需要采用高于或低于基本

烈度作为设计烈度时，要经过批准。

2）美国《加利福尼亚海洋油码头抗震准

则》。

对于油码头的设计，美国《加利福尼亚海洋

油码头的抗震准则》[6]采用4个抗震设防标准：①

水准1，50 a内超越概率为50%。这一地震的重现

期为72 a，认为是常遇地震，在设施使用年限内可

能发生一次或多次，用于强度验算。②水准2，50 a
内超越概率为10%。这一地震的重现期为475 a，认

为是主要地震，用于强度和延性验算。③水准3，
50 a内超越概率为5%。这一地震的重现期为975 a，
认为是罕遇地震，用于强度和延性验算。④水准

4，50 a内超越概率为3%。这一地震的重现期为

1 641 a，认为是极罕遇地震，用于防护体系验算。

对于海洋石油港口设施的设计，抗震准则的

实施目标是：①在结构的整个使用年限内，可以

抵抗一次或多次常遇地震，结构无任何损伤的征

兆，使用中的设备不应发生大的事故。②可抵抗

认为是很少发生的主要地震，为保证生命安全，

避免全部倒塌，但允许出现能够修复的可控制非

弹性变形。③在罕遇地震发生和发生后，与安全

操作、停止运行和紧急操作功能相关的关键设施

和部件能够安全运行。④在极罕遇地震发生和发

生后，避免危险和污染物大量泄露。

在具体设计中，需要对使用极限状态和损伤

控制极限状态进行验算。①使用极限状态：所有

结构和基础能够承受水准1下的地震作用，震后无

须修复即可使用。②损伤控制极限状态：除有特

别规定，在水准2地震作用下，允许结构及基础出

现可修复的损坏，但不允许倒塌，以保证生命安

全。在这一水准地震下，结构或基础出现允许范围

内的永久变形和可修复的损坏；在水准4地震作用

下，有危险性物质的码头不出现大量危险物泄露。

3）美国《海洋油码头》[3]。

在美国《海洋油码头》 [3]中，抗震性能按两

个水准确定。

水准1要求保障海洋油码头正常运营，具体

为：①小的损坏或无结构破坏；②临时或不会造

成使用中断。

水准2要求抵抗主要结构破坏或倒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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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①损坏可修复、具有可控制的非弹性结构性

能；②防止结构倒塌；③暂时丧失运行功能，数

月内可修复；④防止大量油泄漏（≥1 200桶）。

设计中要求对码头结构的变形能力进行验

算，满足表1的要求，其中风险等级见表2。已有海

洋油码头风险等级按下面条件划分：①油运输中暴

露的总体积；②每年每泊位系统的油运输次数；③

泊位的最大船容量（DWT）。如果采用风险降低措

施，油运输中暴露的最大容量少于1 200桶，可降

低设施的等级。所有新的海洋油码头归为高风险

等级。

表1 美国《海洋油码头》地震性能要求

风险等级 抗震性能水准 50 a内超越概率/% 重现期/a

高
1 50 72
2 10 475

中
1 65 48
2 15 308

低
1 75 36
2 20 224

表2 美国《海洋油码头》中的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 油泄漏/桶 每泊位每年运转次数/次
最大船容量/

（DWT×1000）

高 ≥1 200 N.A. N.A.

中 ＜1 200 ≥90 ≥30

低 ＜1 200 ＜90 ＜30

4 ）日本《港口设施技术标准和解说》

（2007）[8]。

日本《港口设施技术标准和解说》（2007）[8]

采用两个地震水准和基于性能的设计方法，按性

能要求将港口设施分为4个不同的类别，所有类别

的港口设施在水准1地震下都要保持要求的使用性

能，不需修复即可立即使用；在水准2地震下，不

同类别的抗震设施的要求见表3。水准1地震的重

现期为475 a，水准2地震为约2 000 a。
5）国际航运协会《港口结构抗震设计指南》

（2001）[9]。

《港口结构抗震设计指南》[9]是一本基于性能

的设计指南，采用两个地震水准进行抗震设计：

①水准1（L1）：在结构设计使用期内，可能经常

发生的地震，超越概率为50%；②水准2（L2）：

能够产生非常强烈地面运动的地震，超越概率为

10%。

如果港口结构使用期为50 a，则水准1和水准2
地震的重现期分别为75 a和475 a。

可接受的破坏程度根据业主的具体要求而

定，表4为设计中结构破坏和功能丧失的可接受

程度。结构破坏程度直接与恢复结构的全部功能

所需要的工程量有关，定义为地震造成的直接损

失；功能丧失类型与恢复全部或部分使用功能所

需时间和成本有关，与使用功能丧失对应的经济

损失称为间接损失。这里所指的功能除为海洋运

输提供服务外，还包括人员生命和财产的保护、

紧急运输功能、防止危险物品泄漏。在按表4定
义了设计地震水准和可接受的破坏程度后，要求

的结构性能可根据表5所列的性能等级S,A,B和C确

定。在基于性能的设计中，结构设计与这些性能

等级相一致。

该指南指出，采用水准1和水准2双水准设计

方法的目的如下：1）保证水准1地震下港口的安

全性与使用性要求；2）描述水准2地震下港口的

破坏程度与破坏方式。双水准设计方法特别适用

于中等和强烈地震活动区。在这种情况下，水准2

表3 日本《港口技术设施标准和解说》中抗震强化设施的类别

性质 抗震强化设施
水准2地震作用后的性能

要求的性能 允许的修复程度
结构 性能

特定

紧急物资运输
地震后，结构保持整体稳定，能够很快恢复

使用、运送乘客和运输紧急救援物资

地震后具有必要的功能

（不需要原设计的功能）
使用性* 小的修复

干线货物运输
地震后，结构保持整体稳定，能够快速恢复

使用和干线货物运输
原设计要求的功能 可修复性 小的修复

一般 紧急物资运输
地震后，结构保持整体稳定，能够在一段

时期内进行紧急物资运输

地震具有必要的功能

（不需要原设计的功能）
可修复性* 一定程度的修复

  注：* 表示对设施地震后要求的功能（紧急物资运输），不是设施设计要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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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下的破坏准则可能不能保证水准1地震下的安

全性和使用性，水准1地震下的性能标准也不能保

证水准2地震下的性能标准。所以，较强的水准2
地震不一定能够单独决定最终的设计，最终设计

也可能受水准1地震下的性能准则影响或控制。

对于地震活动较低的地区，水准1地震可能没

有太多的工程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只使用水准2
地震及规定的破坏准则即可，因为水准2地震下的

性能要求足以保证对水准1地震所要求的性能。需

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下单一水准的设计方法在

某些程度上类似于传统的设计方法，区别仅在于

结构设计时与规定的可接受的破坏程度一致。

综上，除我国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外，国

外规范都采用多目标、多水准的抗震设计方法，

更为先进的则采用了基于性能的设计方法，如国

际航运协会标准和日本标准。2007年颁布的土耳

其《港口结构抗震设计规范》（2007）也采用了

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方法[20]，首先，按照港口结

构的预期抗震性能、使用及功能的重要性，将其

分为特殊结构、一般结构、简单结构和非重要结

构。结构的性能水平按不同损坏程度分为最低损

坏水平(MD)、可控制的损坏水平(CD)、一般损坏

水平(ED)和倒塌破坏。抗震设计中地震地面运动

表4 基于性能设计的可接受破坏程度①

破坏程度 结构性能 使用性能

程度Ⅰ：正常使用 很小或没有破坏
很小或没有丧失使用

功能

程度Ⅱ：可修复 控制范围内的破坏② 使用功能短期丧失③

程度Ⅲ：接近倒塌 接近倒塌的破坏
使用功能长期或完全

丧失

程度Ⅳ：倒塌④ 结构完全破坏 使用功能完全丧失

 注：①还应考虑保护人的生命财产、紧急转移及防止危险品泄漏

的功能。②在有限的非弹性反应或残余变形范围内。③因为维修而

导致结构短期或长期丧失功能。④对周围环境没有明显的影响。

表5 性能等级S,A,B和C要求的结构性能

性能等级
设计地震

水准1（L1） 水准2（L2）

S级 程度Ⅰ：正常使用 程度Ⅰ：正常使用

A级 程度Ⅰ：正常使用 程度Ⅱ：可修复

B级 程度Ⅰ：正常使用 程度Ⅲ：接近倒塌

C级 程度Ⅱ：可修复 程度Ⅳ：倒塌

采用E1、E2和E3共3个设计水准，重现期分别为

72 a，475 a和2 475 a，50 a内的超越概率分别为

50%，10%和2%。在不同的地震水平下，要求满

足不同的性能目标。

我国GBJ 11—1989《建筑结构抗震规范》[21] 

1989年就采用了“三设防水准、两阶段验算”的

抗震设计方法。抗震设防的一般目标是：当遭受

多遇的、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建

筑物一般不受损坏或不需修理仍可继续使用（第1
水准）；当遭受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

建筑物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损坏，经一般维修或不

需维修仍可继续使用（第2水准）；当遭受高于本

地区设防烈度的预估罕遇地震影响时，不致倒塌

或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破坏（第3水准）。概括

起来就是要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

倒” 。小震、中震和大震的定义如图1所示。小

震不坏、大震不倒的抗震设防目标是通过下列两

个阶段的抗震设计来实现的。第1阶段：通过对多

遇地震烈度、弹性地震作用下结构截面强度的验

算，隐含着设防烈度的地震作用下的变形验算，

保证小震不坏和中震可修；第2阶段：通过对罕遇

地震烈度地震作用下结构薄弱部位的弹塑性变形

验算，并采取相应的构造措施保证大震不倒。对

2008年5月12日我国汶川大地震中房屋建筑破坏的

调查结果看[22]，尽管一些地区的实际烈度大大超

过了设防烈度，但按GBJ—1989规范及GB—2001规
范设计、建造的房屋破坏程度相对较轻，或坏而未

倒，起到了“大震不倒”的作用，保障了人生命的

安全。由此可见结构抗震多设防水准的重要性。

《建筑结构抗震规范》在经过GBJ 11—2001版修

订和2008年的局部修订后，2010年颁布的GBJ 11—
2010版增加了抗震性能设计的方法，标志着我国建

筑抗震向性能化方向发展，对提高我国建筑结构的

抗震设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献[23]介绍了日本

在建筑、桥梁、港口和水工结构抗震性能设计方面

发展；文献[24]结合我国汶川地震，介绍了美国和

日本桥梁抗震性能设计方面的特点。

2.3 建筑物设防类别

建筑物抗震设防类别指根据建筑物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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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和作用、地震破坏后果、经济损失和社会影

响而对建筑物划分的等级，不同设防类别建筑物

的抗震设计要求不同。

我国JTJ 225—1998《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

范》没有划分水运工程建筑物的抗震设防类别，

美国统一设施准则《设计：墩与码头》（UFC 
4-152-01：2005）按码头重要性和失效后果划分

为SUG III，SUG II和SUG I共3类（表6）；美国

《海洋油码头》按码头风险等级分为高、中和低

3类（表2）；日本《港口技术设施标准和解说》

（2007）按地震后码头起的作用分为HR-E，

HR-C，IR和NR共4类（表7），对于不同的类

别，水准I和水准II时对码头结构的抗震性能要求

不同。在L1地面运动下，要求所有设施能够满

足使用性要求，不进行任何修复工作即可继续使

图1 3种烈度的定义

f(I
)

O

2
~3

10

63.2

1.55 1
I

用。例如，对于开敞式码头，如果设计使钢桩轴

向力不超过地基承载力、钢桩应力不超过极限应

力及混凝土面板的合应力不超过计算的力，则认

为保证了码头的使用性能。在L2地面运动下，性

能要求根据港口设施的等级不同而不同。对于运

输应急物资（HR-E）的设施，同样要求满足使

用性能以保证顺利运送救援物资。对于国际海运

集装箱码头（HR-C），在L2地面运动下要求具

有可修复性能，在几个星期内，进行小的修复设

施即可以重新使用。对于中等抗震设施，要求能

够安全抵抗L2地面运动；国际航运协会《港口结

构抗震设计指南》按码头结构的抗震效果分为

4类（表7）。由表2,6~8可见，尽管港口水工

建筑物形式不同，划分的类别数目不同，但划

分的原则和方法基本是一致的，即建筑物越重

要、受灾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越大，所定级

别越高。

表6 美国统一设施准则《设计：墩与码头》

中码头结构的抗震设防类别

性能等级 结构描述

SUG III 极为重要的结构，失效后果极为严重

SUG II 中等重要的结构，失效后果可以接受，可以维修

SUG I 不属于SUG III与SUG II的结构

表7 日本《港口技术设施标准和解说》中要求的抗震性能

类别
高抗震设施

中等抗震设施（IR） 一般抗震设施（NR）
地震后应急物资运输设施（HR-E） 国际海运集装箱码头（HR-C）

L1 使用性 使用性 使用性 使用性

L2 使用性 可修复性 安全性 不推荐

表8 国际航运协会《港口结构抗震设计指南》

中码头结构的重要性分类

性能等级 基于结构抗震效果的定义

S级

①地震破坏时会造成大量的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关

键结构

②从地震灾害中恢复时，要求能够使用的关键结构

③处理危险品的关键结构

④如果中断使用，可能造成地震破坏区严重的经济和

社会影响的关键结构

A级
重要的、严重性略低于等级S①～④中的结构

或称结构⑤，即破坏后难于修复的结构

B级 不属于A、C和S级的普通结构

C级 小型、容易修复的结构

除表7的论述外，日本《港口技术设施标准和

解说》（2007）强调了不同抗震强化设施在水准2
地震下的作用和功能，如表3所示。特定抗震强化

设施（紧急物资运输）要求在水准2地震的偶然状

况下，保证结构的使用性能。使用性能不是指在

水准2地震作用后完全未受损坏，而是指设施的损

坏很小，不会影响紧急物资的运输。

专门的抗震强化设施（干线货物运输）要求

在水准2地震的偶然状况下，保证结构的可修复

性。可修复性是指在水准2地震作用下结构虽然遭

贡金鑫：港口结构抗震设计方法的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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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坏，但通过应急修复，在一定时间内可恢复

到能够运送紧急物资的程度。一定时间指地震发

生后约1周内。

一般的抗震强化设施（紧急物资运输）与特

定抗震强化设施（紧急物资运输）的不同主要是水

准2地震后，恢复紧急物资运输允许的时间不同。

干线货物运输抗震强化设施（特定（紧急物

资运输））是在水准2地震偶然状况下，保证结构

的可修复性。可修复性是指即使结构在水准2地震

作用时受到了损坏，变形也保持在规定的容许值

内，经过小的修复，短时间内能够恢复干线货物

运输。这里的短时间，根据设施要求的功能不同

而进行不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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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软黏性土，Lacasse还提出了以下

的经验公式［3］：

正常固结土： 0.22 0.04S
0

u !
v

=
l

 （11）

超固结土： (0.22 0.04)Su OCR
0

m
!

v
=

l
（12）

式中：m为经验系数，Lacasse建议取0.82。
根据勘察事实报告及上述的分析可知，②黏

性土不排水剪强度为120 kPa，有效覆盖压力约为

165 kPa；②1黏性土不排水剪强度为35 kPa，有效

覆盖压力约为157 kPa；由以上公式，可判定②黏

性土为超固结土，②1黏性土为正常固结土。

根据事实报告提供的固结试验曲线，估算出

②黏性土层的前期固结压力Pc大约为300 kPa，压

缩指数为0.18，回弹指数为0.06，②1黏性土层的

前期固结压力Pc大约为150 kPa，压缩指数为0.45，

回弹指数为0.15，由公式 SOCR
0

u

v
=

l
，可得②黏性

土层OCR约为1.8，②1黏性土层近似为1.0。

6 结语

分析前期勘察资料，进行土层划分和岩土测

试数据统计，参考国内外的分析方法，对原位测

试和室内实验数据进行综合对比分析，提出合理

的岩土工程设计参数和结论，保证了投标和设计

工作的顺利进行。随着国外勘察设计市场的进一

步开拓，针对国外工程前期勘察资料的分析工作

将会越来越多，能否全面、准确地分析国外勘察

报告，提出合理的岩土参数非常重要，有可能会

对工程投标报价和设计方案造成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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